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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安全相关人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【目的依据】为规范运输机场专业工程（以下简称专

业工程）及不停航施工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，保障民用运输机场

运行安全和施工安全，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运

输机场专业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《运输机场运行

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规规章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专业工程及不停航施工工

程施工现场安全相关人员（以下简称“施工安全人员”）的资格

要求、配备标准、现场管理及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【相关定义】本办法所称施工安全相关人员主要包括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不停航施工

安全检查员、不停航施工进场人员四类人员。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，是指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，由施工

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，负责专业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人员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是指施工单位在专业工程项目

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。

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，是指不停航施工期间，建设单位及

施工单位派驻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将施工人员和车辆的活动限制

在施工区域内的人员。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包括建设单位不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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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施工安全检查员和施工单位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。

不停航施工进场人员，是指在机场不关闭或者部分时段关闭

并按照航班计划接收和放行航空器的情况下，进入飞行区内从事

施工活动的有关人员，包括但不限于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的人

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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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一般规定

第四条 【两类人员资格】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省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，取得相应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安全生

产考核合格证书（B 证）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

核合格证书（C 证），方可从事专业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活动。

第五条 【专职人员配备标准】施工单位应当根据工程施工作

业特点、安全风险以及施工组织难度，按照年度施工产值配备项

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不足 5000 万元的至少配备 1 名；5000

万元以上不足 2 亿元的按每 5000 万元不少于 1 名的比例配备；2

亿元以上的不少于 5 名。

（说明：参照交通部划设标准划分）

第六条 【招标要求】在招标阶段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

中明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

条件和配备标准，并在招标文件中以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列出。

第七条 【两类人员报审】工程开工前，施工单位应当将项目

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及配备情况报监理单位

审查，报建设单位备案。

第八条 【登记台账】施工单位应当建立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专

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上岗登记和离岗核销台账。

第九条 【培训教育】施工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对项目负责人

及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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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档案，并将教育培训资料留存项目部备查，保证其具备必要的

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。

第十条 【危大增派】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施工期间，施工单位

应当配备满足实际需求的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

理，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要求。

第十一条 【监理检查】监理单位应当核查施工单位项目负责

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及到岗情况，并将相关结果

报建设单位。

第十二条 【履约检查】建设单位应当组织检查施工单位项目

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，每月不少于

一次，并留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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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不停航施工特殊要求

第十三条 【机场管理机构职责】机场管理机构负责不停航施

工进场人员和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的统一管理，包括人员培训、

考核、检查、登记管理，以及对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的审核、

到岗履职检查等情况的管理。

第十四条 【进场人员培训考核要求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

不停航施工组织管理方案的培训要求及机场相关运行管理规定，

对不停航施工进场人员进行培训、考核。考核合格的，方可从事

不停航施工活动。

第十五条 【安全检查员招标要求】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

中对施工单位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提出相关要求。

第十六条 【机场管理机构安防检查】进入飞行区时，机场管

理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对不停航施工进场人员进行检查，做好

登记。

（说明：对应 140 部第二章建立台账，组织抽查。）

第十七条 【安全检查员配备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各配

备至少两名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。

建设单位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负责对旗帜、路障、临时围

栏设置或护卫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。施工单位不停

航施工安全检查员进行现场值守和检查，并负责守听。

对于存在多个施工区域的工程，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的数

量应当满足建设单位现场值守巡查、施工单位每个施工区域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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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守的需求。

第十八条 【安全检查员报审】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及施工

单位应当将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的人员信息、资格条件及配备

情况报机场管理机构备案。

（说明：依据 140 部第 3 条，机场管理机构对机场的运行安

全实施统一管理，负责机场安全、正常运行的组织和协调，并承

担相应的责任。）

第十九条 【机场管理机构检查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建设单

位和施工单位的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的现场到岗履职情况进行

检查，并留档备查。

（说明：依据 140 部 228 条第 8 款，机场管理机构（八）经常

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。安全检查员现场配备两名，机场管理机构

审核认可，职责是让不停航施工相关人员遵守机场运行规章制度，

所以由机场管理机构在现场检查时对其进行到岗、履职检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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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条 【局方监管】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对辖区内施

工安全相关人员实施监督管理，主要包括：对专业工程施工安全

相关人员的招投标要求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；对机场管理机

构关于不停航施工进场人员、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的管理工作

进行监督管理；对质监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【质监监督】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

对专业工程项目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检

查，主要包括：对项目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

备、到岗、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说明：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》和 165 部，质量监

督机构负责监督检查前 2 类通用性人员；根据 140 部，机场管理

机构统一管理不停航施工的两类人员，地区管理局实施监督管理，

故局方负责实施不停航施工 2 类特殊人员的监督管理。质监机构

作为受委托进行监督检查的公共事业组织，接受局方的监督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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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不停航施工项目中的非专业工程，施工单位项

目负责人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管理按相应行业的规定

执行，不停航施工安全检查员和不停航施工进场人员管理按照本

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**年**月**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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